
鋼瓶(CNS 1337、2724、5636、12242)標示項目範例 
項目 商品本體 外包裝 依據說明 
商品檢驗標識 V  商品檢驗法 
商品名稱 

O  O  
商品檢驗法 
商品標示法 

容器製造業者之名稱或其符號（在肩

部刻明） 
V  

商品檢驗法 
CNS 1337 (56年版) 
CNS 2724 (89年版) 
CNS 5636 (75年版) 
CNS 12242(89年版) 

製造商或委製商名稱、電話及地址 O O 商品標示法 
容器在其肩部壁厚部份不得有剝蝕現

象，依下列事項及參考圖例打刻。 
1. 灌裝氣體之種類 
2. 容器之製造批號 
3. 內容積（實測），記號 V，單位 l。 
4. 容器之質量（不包括閥及閥帽）記
號 W，單位 kg。 

5. 耐壓試驗年月。 
6. 耐壓試驗壓力，記號 TP，單位

kgf/cm2 （例：TP250）。 
7. 最高灌裝壓力，記號 FP，單位

kgf/cm2（例：FP 150） 
本項灌裝液化氣體容器不打刻。 

備考：容器本體不適宜打刻之容器，

可按規定表示之金屬板用熔

接（限於熱處理前熔接）或錫

焊，安裝於肩部、其他易見

處，使其不能脫落。 

V  

CNS 1337 (56年版) 
CNS 2724 (89年版) 
CNS 5636 (75年版) 
CNS 12242(89年版) 

所有者之名稱或符號（77）（在肩部
刻明） 

V  
CNS 1337 (56年版) 

1. 多孔物質製造業者應將空重（符號 
TW 單位 kg）明顯者用鋼字打刻
鋼瓶肩部，例 TW53.5。 

2. 乙炔氣名稱及標示：多孔物質製造
業者應在鋼瓶表面明顯處標示表 7
事項。 

3. 熔塞之標示：製造熔塞之業者應將
其業者名稱或其代號打刻在上。 

V  

CNS 2724 (89年版) 

最高灌裝壓力（符號 FP單位MPa
〔kgf/cm2〕）（在肩部刻明） 

V  
CNS 1337 (56年版) 
CNS 2724 (89年版) 



例 1：FP 1.52MPa 例 2：FP15.5。 CNS 12242(89年版) 
打刻文字的大小為 6公釐。 V  CNS 1337 (56年版) 
打刻文字的大小，外徑 100mm以下
之容器至少為縱 3mm，外徑超過
100mm容器至少為縱 6mm。 

V  
CNS 5636 (75年版) 
CNS 12242(89年版) 

容器之塗色：容器依照表 13之罐裝氣
體之種類塗色。 

V  
CNS 12242(89年版) 

罐裝氣體之標示：罐裝氣體種類，依

表 14之顏色文字表示。 
註：「燃」為可燃性氣體，「毒」為

毒性氣體。 
備考：使用之名稱，壓縮氣體（但空

氣除外），應加「氣體」字樣，

液化氣體者應加「液化」字樣。 

V  

CNS 12242(89年版) 

製造日期(如具時效性，應另外加註有
效日期或有效期間) 

V  

商品標示法 
CNS 1337 (56年版) 
CNS 2724 (89年版) 
CNS 5636 (75年版) 
CNS 12242(89年版) 

進口商名稱、電話及地址 O O 商品標示法 
原產地 O O 商品標示法 
淨重、容量、數量或度量(擇合適者標
示) 

O O 商品標示法 

主要成分或材料 O O 商品標示法 
用途 O O 商品標示法 
使用與保存方法 O O 商品標示法 
應注意事項 O O 商品標示法 
符號說明： 
V 表示須標示  
O 表示須選擇其一標示(商品本體或外包裝擇一) 
備註： 
1. 如屬流通進入市場陳列販賣予消費者之商品，即銷售模式為 B2C者，其標示才應符
合上表涉及商品標示法之各相關項目規定。 

2. 進口者應同時標示「製造商或委製商」及「進口商」之名稱、地址、電話。 
 


